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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 

主要水污染物总量分配指导意见 

 

一、总则 

（一）为控制全国主要水污染物（化学需氧量）排放总量，防

治水环境污染，促进经济、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，根据国家有关

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规定、《国务院关于“十一五”期间全国主要

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的批复》和环保总局受国务院委托与各省

级人民政府签订的《“十一五”水污染物总量削减目标责任书》的

要求，制定本指导意见。 

（二）本指导意见适用于地方环境保护部门对区域（流域）和

排污单位分配化学需氧量总量指标。 

本指导意见所称排污单位，是指直接或间接向环境排放水污染

物的单位，包括企事业单位、城市污水处理设施或其它工业污水集

中处理设施等。 

（三）各级环境保护部门依据本指导意见逐级分配给区域（流

域）的化学需氧量排放量，即为核定的区域（流域）总量控制指标；

分配给排污单位的化学需氧量排放量，即为核定的排污许可量。 

（四）各级环境保护部门制定的化学需氧量总量分配方案，应

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，并报上一级环境保护部门备案。下一级环境

保护部门分配的化学需氧量总量指标之和不得突破上一级下达的区

域总量控制指标，也不得突破国家确定的水污染防治重点流域等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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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规划下达的流域总量控制指标。 

二、区域（流域）总量指标分配 

（五）各级环境保护部门在分配区域（流域）化学需氧量总量

指标时，应综合考虑不同地区的环境质量状况、环境容量、排放基

数、经济发展水平和削减能力以及有关污染防治专项规划的要求，

对重点保护水系、污染严重水体、一般水域等实行区别对待，确保

流域水环境质量的总体改善。 

（六）区域（流域）化学需氧量总量指标在水质控制目标容量

测算和出境断面污染物总量削减的基础上进行分配，计算方法如下： 

（1）以 2005 年环境统计数据为基准，核算 2005 年区域（流域）

化学需氧量出境量，计算公式如下： 

Pc=∑PsiKi 

Pc—省（市、县）控断面化学需氧量出境量； 

Psi—流域内第 i个控制区域的实际排放量； 

Ki—流域内第 i个控制区域的污染物综合传递系数。 

污染物综合传递系数 Ki按下式计算: 

Ki=K1i×K2i×K3i×K4i 

K1i—入河系数（以企业排放口和城市污水处理设施排放口到入

河排污口的距离(L)远近确定：L≤1km，入河系数取 1.0；1＜L≤10km，

入河系数取 0.9；10＜L≤20km，入河系数取 0.8；20＜L≤40km，入

河系数取 0.7；L＞40km，入河系数取 0.6）； 

K2i—渠道修正系数（通过未衬砌明渠入河，渠道修正系数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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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.6～0.9；通过衬砌暗管入河，渠道修正系数取 0.9～1.0）； 

K3i—温度修正系数（气温≤10℃，温度修正系数取 0.95～1.0；

10℃＜气温≤30℃，温度修正系数取 0.8～0.95；气温＞30℃，温度

修正系数取 0.7～0.8）； 

K4i—河道内对控制断面影响系数（一般按 0.2-0.6 计算，各地

可按照水环境容量测算确定的系数取值）。 

（2）根据出境断面浓度控制目标确定区域（流域）出境化学需

氧量削减水平，计算公式如下： 

X=（1-Cm/Cs）×100% 

X—省（市、县）控断面出境化学需氧量削减水平； 

Cm—出境断面 2010 年化学需氧量目标浓度； 

Cs—出境断面 2005 年化学需氧量实测平均浓度。 

（3）确定区域（流域）化学需氧量初始分配总量，计算公式如下： 

 

Pi—区域（流域）化学需氧量初始分配总量； 

Pdi—流域内第 i个控制区域排污单位排放定额总量。 

（4）调整区域（流域）化学需氧量初始分配总量。若 Pi>Psi,则

Pi 调整为 Psi，以控制区域的实际排放量作为区域（流域）化学需氧

量总量指标。 

（七）对于所排废水无法进入确定的河流水体的区域或河网水

系过于复杂的区域，各级环境保护部门可结合当地经济发展情况、

区域排污现状、环境质量要求和污染总体削减水平等，采用等比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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削减等方法分配区域化学需氧量总量指标。 

三、排污单位总量指标分配 

（八）各级环境保护部门在分配排污单位的化学需氧量总量指

标时，应坚持公平合理、技术可行和绩效提高的原则，在达到国家

或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基础上，以具有较好的生产工艺、治理技

术和管理水平的排污单位为基准分配总量指标。 

（九）排污单位化学需氧量总量指标采用定额达标法予以分配，

即按照现有的国家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中规定的排污定额为依据确

定总量指标。在优先考虑生活污水的基础上，对工业企业分配总量

指标（不考虑农业面源的污染影响）。城市污水处理设施或其它工

业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化学需氧量总量指标，按设计处理能力和出

水水质标准进行计算。工业企业化学需氧量总量指标的计算方法如

下： 

（1）工业企业有行业排水定额时，以企业的产品数量、排水定

额、废水排放浓度计算排放限值： 

Mi=Ai×Bi×Ci 

Mi—第 i个工业污染源在定额排放情况下的排放限值； 

Ai—第 i个工业污染源基准年的产品数量（或近三年平均产品数

量）； 

Bi—第 i个工业污染源所属行业单位产品最高排水定额； 

Ci—第 i个工业污染源废水允许排放浓度。 

（2）工业企业有行业污染物排放定额时，以企业的产品数量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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污染物排放定额计算排放限值： 

Mi=Ai×Di 

Di—第 i个工业污染源单位产品排放污染物的限值。 

（3）工业企业既无排水定额也无污染物排放定额时，以企业的

产品数量、用水定额、排水系数和废水允许排放浓度计算排放限值： 

Mi=Ai×Ei×q×Ci 

Ei—第 i个工业污染源单位产品用水定额； 

q—排水系数，一般按 0.6-0.8 计算。 

（4）如果企业所属行业无排水定额、用水定额、排污定额等相

关数值，则采用基准年排水量和废水允许排放浓度计算排放限值： 

Mi=Qi×Ci 

Qi—第 i个工业污染源基准年排水量。 

（十）按定额达标法分配的各排污单位总量指标之和超过上一

级政府下达的总量控制指标时，各级环境保护部门应根据区域总体

削减水平，以区域内排放水污染的重点排污单位（包括重点工业企

业、城市污水处理设施和其它工业污水集中处理设施）排放定额为

基础，按等比例分配方法重新分配其总量指标；其它工业企业则按

定额达标排放量进行分配。等比例分配方法计算公式如下： 

 

 

Wi—第 i个排污单位化学需氧量总量指标； 

W——已确定的总量控制指标。 



 — 8 — 

（十一）废水排入城市污水处理设施或其它工业污水集中处理

设施的排污单位，对其分配的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不计入区域总量控

制指标中。 

（十二）新建、扩建和改建项目的化学需氧量总量指标，应从

项目所处流域控制单元中进行调剂或有偿转让；已经审批的新建、

扩建和改建项目，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和区域污染总体削减要求

确定化学需氧量总量指标。 

（十三）地方环境保护部门在分配辖区内化学需氧量总量指标

时，可兼顾当地经济发展的需要，预留一部分总量作为建设项目的

发展用量或调节指标备用，但预留指标不得超过区域总量控制指标

的 15%。 

（十四）排污单位进行改制、改组或者兼并的，其总量指标

不超过原分配的指标值。分立的单位，其总量指标从原排污单位

总量指标中划转；合并的单位，其总量指标不得大于原各排污单

位总量指标之和。 

（十五）对采用的工艺、技术、设备或生产的产品属于国家

明令禁止、淘汰或者不符合环境保护要求的排污单位，各级环境

保护部门不予分配化学需氧量总量指标。 

（十六）对依法被责令限期整改、停产治理的，或不按规定利

用城市污水处理设施或其它工业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排污单位，各

级环境保护部门对其核定化学需氧量总量指标，但暂缓分配给具体

的排污单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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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七）在国家确定的水污染防治重点流域等专项规划中，还

要控制氨氮（总氮）、总磷等污染物的排污总量，控制指标由国务院

批复的各专项规划下达；各地也可根据各自的水环境状况，增加本

地区必须严格控制的特征水污染物，纳入本地区污染物排放总量控

制计划。氨氮（总氮）、总磷等污染物以及特征水污染物的总量分配

可参照本指导意见执行。 

 


